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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 明

1. 委托人应当向鉴定机构提供真实、完整、充分的鉴定材料，

并对鉴定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负责。

2. 司法鉴定人按照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的方式、方法和步骤，

遵守和采用相关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进行鉴定。

3. 司法鉴定实行鉴定人负责制度。司法鉴定人依法独立、客观、

公正地进行鉴定，不受任何个人和组织的非法干预。

4. 使用本鉴定文书应当保持其完整性和严肃性。

地址：昆明市青年路鸿城广场 12楼 28 号

联系电话：0871—63172772 传真：0871—63172778

邮编：6500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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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元益名下的位于永胜县永北镇凤鸣上街村 270 平方米宅基

地及其地上 77.52 平方米土木结构房地产市场价值评估

鉴定意见书

云英恒鉴司[2019]房鉴字第 26 号

一、 基本情况

委托人：云南省永胜县人民法院

委托事项：被执行人赵元益名下的位于永胜县永北镇凤鸣上街村 270

平方米宅基地及其地上 77.52 平方米土木结构的房地产进行价值评估鉴

定。

受理日期：2019 年 07 月 15 日

鉴定材料：

1、云南省永胜县人民法院委托评估鉴定函；

2、《房屋所有权证》永房权证永北字第 00789 号；

3、《集体土地使用权证》N0：164951；

4、现场勘验记录表、现勘照片。

二、基本案情

因原告云南永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关玉洪、关志刚、

赵元益等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云南省永胜县人民法院委托我所对被执行人

赵元益名下的位于永胜县永北镇凤鸣上街村 270 平方米宅基地及其地上

77.52 平方米土木结构房地产价值进行评估鉴定。《房屋所有权证》永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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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证永北字第 00789 号、《集体土地使用权证》N0：164951，我所鉴定人

员于 2019 年 07 月 18 日对鉴定对象进行了现场查勘、拍照等必要鉴定工

作。

三、资料摘要

1、云南省永胜县人民法院委托评估鉴定函；

2、《房屋所有权证》永房权证永北字第 00789 号、《集体土地使用

权证》N0：164951；

3、现场勘验记录表、现勘照片。

四、鉴定过程及分析说明

（一）鉴定程序

我所接受委托，同委托方及相关方明确鉴定对象：

鉴定人员拟定鉴定方案，确定鉴定基准日，收集相关资料：

在委托方的组织下，鉴定人员对鉴定对象进行现场查勘;

鉴定人员选定评估方法和计算公式，验证有关技术材料，进行必要而

可能的调查和资料搜集，评定估算；

汇总鉴定结果，分析确定评估结论，撰写鉴定意见书，内部三级复核。

（二）鉴定人员：李林、张敏、蔡亿君

（三）鉴定时间：2019 年 07 月 18 日

（四）鉴定地点：永胜县永北镇凤鸣上街村

（五）内容：被执行人赵元益名下的位于永胜县永北镇凤鸣上街

村 270 平方米宅基地及其地上 77.52 平方米土木结构房地产。



昆明云英恒司法鉴定所

地址：昆明市青年路鸿城广场 12楼 28号 电话：0871—63172772 传真：0871—63172778 邮编：650021
4

（六）鉴定对象描述与分析

（A）估价对象区位状况描述与分析

1、位置状况描述与分析

（1）坐落：永胜县永北镇凤鸣上街村，四至情况：四面均为巷道

和农房，附近有：均为宅基地，配套设施相对较差。位置状况“较差”。

（2）方位：永胜县永北镇凤鸣上街村。

（3）与主要设施距离：距离永北镇百汇购物广场约为 2KM， 综

合“较好”。

（4）临街状况：不临街，通过巷道（不通车）与外界连接，临街状

况“差”。

（5）所在楼幢位置：永胜县永北镇凤鸣上街村中间位置。

（6）朝向：楼宇主朝南、北.

（7）楼层：总层为 2 层，估价对象位 1-2 层。

2、交通状况描述与分析

（1）道路状况：周边有环城南路等主次干道，道路通达程度为“一

般”;

（2）出入可利用的交通工具：占无公交线路，交通出行主要靠自驾，

交通出行便捷度“较差”。

（3）交通管制情况：区域属于城市边缘地带，附近主要为民房，较

少有交通管制措施。

（4）停车方便程度：属于城乡结合部，周边有露天停车，停车便捷

程度“一般”。



昆明云英恒司法鉴定所

地址：昆明市青年路鸿城广场 12楼 28号 电话：0871—63172772 传真：0871—63172778 邮编：650021
5

3.环境状况描述与分析

（1）自然环境：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属于城乡结合部地带，周边开发

有很多房产，原始地貌及自然环境基本已城市化，自然环境“较好”。

（2）人文环境：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城市市区，治安状况较好，卫生

条件较好。

（3）景观：区域内主要有城景、街景。没有其他特殊景观。

4.外部配套设施状况描述与分析

（1）基础设施：估价对象位于城市市区内，供水、排水、供电、通

信和有线电视与市政管网连接，可保证日常使用，基础配套设施“一般”。

（2）、公共设施成熟度： 估价对象附近有学校、幼儿园、银行、卫

生所、市场、派出所等市政配套设施，公共服务设施“基本完善”。

5.区域状况未来变化趋势分析

估价对象位于永胜县永北镇凤鸣上街村，属于城乡交界处，随着城

市发展，区域未来的产业空间布局将作为重点进行调整和优化，对估价对

象房地产（民宅）价值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。

综上，估价对象区位状况较“一般”

（B）估价对象实物状况描述与分析

1.估价对象范围：

根据委托方提供的产权资料，纳入评估范围为赵元益名下的位于永

胜县永北镇凤鸣上街村 270.00 平方米宅基地及其地上 77.52 平方米土木

结构，本次评估包括房屋的所有权和土地在剩余使用年期的使用权，以及

与房地产不可分割的水、电、装修以及配套的相关辅助设施在内的一切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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属物价值。不包含动产、债权债务、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权益。

2.土地基本状况：

（1）名称：永胜县永北镇凤鸣上街村。

（2）四至：北至本房山墙外皮、南至本房山墙外 3.6 米、西至本房

后墙外皮、东至张瑾房后墙外皮。

（3）面积：270.00 平方米。

（4）用途：宅基地。

（5）使用权来源：划拨。

（6）形状：规整。

（7）地形地势：所处土地地形平坦，地势平缓，地质条件好。

（8）开发程度：至价值时点，土地开发程度达到宗地红线内外“五

通一平”（通路、通电、通讯、给水、排水）及场地平整。

（9）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，已完成开发建设，建有 1 幢 2 层土木结

构的住宅。

3.建筑物基本状况：

（1）名称：永胜县永北镇凤鸣上街村（现门牌号 29号）房地产。

（2）规模：已完成开发建设，建有 1 幢 2 层土木结构房产。总建筑

面 77.52 平方米。

（3）用途：住宅。

（4）面积：77.52 平方米。

（5）层数：总层数 2层、所在 1-2 层。

（6）朝向：东西。

（7）建筑结构：土木结构。

（8）户型：根据需要进行隔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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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9）装饰装修

由于被告没有到达现场，未能进入内部，评估人员只能查勘外观。

墙为土墙、顶为土瓦。

（10）层高：4米。

（11）建成时间：不详。

（12）使用与维护状况：外墙脱落，资产占有方居住。

（13）完损状况：使用状况良好。综合成新度为 5 成新。

（C）估价对象权益状况描述与分析

1.土地权属状况

（1）土地使用权证号：《集体土地使用权证》N0：164951 号。

（2）坐落：永胜县永北镇凤鸣上街村。

（3）使用权人：赵元益。

（4）使用权面积：270.00 平方米。

（5）批准用途：宅基地

估价对象土地所有权为集体，土地用途为宅基地，土地已办理《集体

土地使用权证》N0：164951 号，土地使用人为赵元益。

2.建筑物权益状况

（1）所有权证编号：《房屋所有权证》永房权证永北字第 00789 号。

（2）坐落：永胜县永北镇凤鸣上街村。

（3）所权人：赵元益。

（4）建筑面积：77.52 平方米。

3.他项权利状况

file:///D:/公司企业评估项目汇总/陈文银/2017年/本公司/模板/商铺模板/预估函.doc
file:///D:/公司企业评估项目汇总/陈文银/2017年/本公司/模板/商铺模板/预估函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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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本次目的为司法诉讼目的需要，属于市场公允价值，故按无他

项权利限制，提醒本报告使用者注意。

4.其他限制权利状况：

根据评估人员现勘，估价对象处于自己使用，因此本次估价不考虑

租赁对估价对象估价价值的限制性的影响，提醒本报告使用者注意。

5、使用状况：正常使用。

6、拖欠费用情况：委托方、原被告方未提供拖欠费用清单。由于本

次目的为司法诉讼目的需要，属于市场公允价值。

7、物业服务水平：自持物业，无专业管理公司，管理水平较差。

五.鉴定依据

（一）行为依据:云南省永胜县人民法院评估委托书。

（二）法规依据：

（1）《司法鉴定程序通则》

（2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》；

（3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；

（4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/T50291-2015《房地产估价规范》；

（5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》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

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2016 年 7 月 2 日通过，

现予公布，自 2016 年 12 月 1日起施行；

（6）其他相关的法律、法规等。

(7)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》

（三）取价依据：

（1）《房屋所有权证》、《集体土地使用权证》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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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鉴定评估人员现场勘察鉴定记录、实拍照片等资料；

（3）鉴定人员现场咨询及查询网上价值等信息；

（4）本鉴定估价机构掌握的房地产市场相关资料。

六.鉴定方法

通用的房地产评估方法有市场比较法、收益法、假设开发法、成本法，

估价人员认真分析所掌握的资料，根据《房地产估价规范》及周边类似房

地产市场状况，结合估价对象的具体特点及估价目的，选取适当的估价方

法对估价对象进行评估。

（一）、适用的估价方法

1、考虑到估价对象为农村宅基地房地产，测算土地成本有关资料较

易获得，同时建筑物建造成本也比较透明，因此适合采用成本法进行估价。

即采用房地分估的方式，首先采用合理的方法对土地价值进行估价，其次

采用重置成本评估建筑物价值，将两者加总后，估算出估价对象价值。

（二）不适用的估价方法

1.假设开发法适用于具有投资开发或再开发潜力的房地产的估价，本

地估价对象为建成后的房地产，虽有待开发潜力，但属于农村宅基地房产、

开发完成后的价值不易确定。不适用此评估方法。

2.估价人员通过对丽江市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了解，特别是估价对象

周边区域类似房地产市场的调查研究，认为在估价对象周边类似宅基地房

产成交实例很少，故不宜采用市场比较法进行评估。

3、在估价对象附近区域内，与估价对象类似的宅基地房产较少，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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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实例较少，不易收集出租实例租金，不可选用收益法

（三）估价技术路线

成本法的计算公式为：

房地产成本价值=房地产重置成本-折旧

房地产重置成本=土地取得成本+建安成本+前期费用+公共配套设施

及代收费+不可预见费+管理费+投资利息+投资利润+应交纳的税费。

七、鉴定意见

经过计算分析，得出鉴定结果如下：

被告赵元益名下位于永胜县永北镇凤鸣上街村 270 平方米宅基地及

其地上 77.52 平方米土木结构房地产在鉴基准日（2019 年 07 月 18 日）的

鉴定价值为 42.74 万元（大写：人民币肆拾贰万柒仟肆佰元整）。详见

下表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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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地产评估结果一览表
价值时点： 2019 年 07 月 18 日

委托方：云南省永胜县人民法院

原告方：云南永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方：赵元益

一、地上建筑物（有证部分）

序

号

房屋所有

权证
坐落

所有

权人
幢号 结构

所在层数/

总层数

设计

用途

建成

年限

建筑面

积（m
2
）

重置单价

（元)
成新率

评估单价

（元/㎡）

评估总价

（万元）

备

注

1

永房权证

永北镇字

第 00789号

永胜县永北

镇凤鸣上街

村

赵元

益
1

土木结

构
1-2/2 住宅 —— 77.52 500.00 30.00% 150 1.16

小计 —— —— 77.52 —— —— — 1.16

二、对应土地情况

序

号

土地使用

权证号
坐落 使用人 用途 使用权类型

终止日

期

使用权面积

（㎡）

评估单价

（元/㎡）

折合

（万元/亩）
评估总价

（万元）

1
N0：

164951

永胜县永北镇

凤鸣上街村
赵元益 宅基地 —— —— 270.00 1,540.00 102.67 41.58

小计 41.58

房地合一总价（元）（一+二） 42.74

评估机构：昆明云英恒司法鉴定所

注：①、此价值未扣除拖欠的费用。

②、结果已包含室内装饰装修。未包含可移动家具、家电等。

③、此价值为房产和对应土地的综合价值。



昆明云英恒司法鉴定所

地址：昆明市青年路鸿城广场 12楼 28号 电话：0871—63172772 传真：0871—63172778 邮编：650021
16

八、特别事项说明：

1、本鉴定报告遵循司法鉴定基本原则：依法鉴定原则、独立鉴定原则、客观鉴定原则、公正鉴定原则。在

以客观、公正、科学、合理的工作原则上，结合鉴定目的对鉴定对象进行评估鉴定。以产权利益主体变动为前提，

遵循资产持续经营原则、替代性原则、公开市场原则等操作性原则。我所及参加评估鉴定的人员与委托方及原被

告之间无任何特殊利益关系，评估鉴定人员在评估鉴定工作中恪守职业规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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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由于鉴定对象为宅基地房地产、权属属于集体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规定，交易是不完

全公开市场，对买受人受到限制，需满足购宅基条件，方可购买。

3、由于司法诉讼的需要，需对宅基地房地产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，土地价值评估人员通过对周边咨询，按

评估的原则和方法进行测算所得。

九、附 件

一、云南省永胜县人民法院司评估委托书；

二、司法鉴定许可证（复印件）；

三、鉴定人执业资格证书（复印件）；

四、现场勘验记录表；

五、《房屋所有权证书》、《集体土地使用权证》；

六、现场照片；

https://www.tuliu.com/tags/424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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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落款

司法鉴定人签名或盖章：

《司法鉴定人执业证》证号：530103026001

司法鉴定人签名或盖章：

《司法鉴定人执业证》证号：5301026028

昆明云英恒司法鉴定所

二○一九年八月九日


